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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

（一）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之全资子

公司欢瑞世纪（东阳）影视传媒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欢瑞影视”）拟向华美银行（中

国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美银行”）申请授信壹亿元整，授信期限自《授信协议》

签署生效之日起，到十八个月届满之日。本公司对上述授信额度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和

质押担保。

上述授信额度申请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，实际授信的额度和期限与用途以

银行批准为准。具体内容以欢瑞影视与华美银行正式签订的合同为准。

上述担保事项已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、并经出席董事会的

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并作出决议（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在《证券时报》

《证券日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上的《第九届董事会第二

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》内容）。

因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%；被担保对象最近一期财务报

表显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本

次担保需要提交股东会审议。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

（一）欢瑞影视

1、基本情况

企业名称 欢瑞世纪(东阳)影视传媒有限公司

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330700794356008M

法定住所 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 C1-008

法定代表人 赵会强

注册资本 壹亿零柒佰玖拾捌万陆仟柒佰贰拾元

成立日期 2006 年 9 月 29 日

经营范围
许可项目：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；互联网信息服务；电视剧发行；电影

发行；电视剧制作；演出经纪；网络文化经营；音像制品复制（依法须经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

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

结果为准）。一般项目：电影摄制服务；其他文化艺术经纪代理；文艺创

作；影视美术道具置景服务；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；

企业形象策划；会议及展览服务；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；广告制作；广告

发布（非广播电台、电视台、报刊出版单位）；文化娱乐经纪人服务；广

告设计、代理；软件开发；软件销售；动漫游戏开发；茶具销售；玩具、

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；办公用品销售；互联网销售（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

品）；办公设备耗材销售；美发饰品销售；二手日用百货销售；纸制品销

售；农副产品销售；家居用品销售；电子产品销售；日用品销售；服装服

饰零售；金银制品销售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

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与本公司关系 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

是否失信被执行人 否

2、主要财务数据（金额：元）

主要财务数据
2025 年 9 月 30 日/2025 年 1-9 月

（未经审计）

2024 年 12 月 31 日/2024 年度

（经审计）

资产总额 1,637,545,271.77 1,606,830,384.89

负债总额 1,293,943,359.23 1,258,758,089.91

流动负债 1,285,498,950.79 1,250,994,154.72

长期借款 0.00 0.00

净资产 343,601,912.54 348,072,294.98

资产负债率（%） 79.02% 78.34%

营业收入 26,566,393.11 231,610,223.29

利润总额 -6,528,333.73 -184,877,807.93

净利润 -4,470,382.44 -173,620,033.14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欢瑞影视

1、欢瑞影视拟与华美银行签署的《综合授信合同》主要内容：

受 信 人：欢瑞世纪（东阳）影视传媒有限公司。

授 信 人：华美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

最高授信总额度：人民币壹亿元整。

期 限：自本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十八个月届满之日。

授信用途：用于支持欢瑞影视的流动资金需求，包括但不限于用于影视剧项目的

前期筹备、制作、发行、分账及版权采购费用等。

担 保：由保证人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，由出质人欢瑞世

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质押担保，由欢瑞影视作为出质人提供质押担保。

（二）本公司与华美银行拟签署的《保证协议》主要内容：

保 证 人：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。



债 权 人：华美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

主债务人：欢瑞世纪（东阳）影视传媒有限公司。

担保范围：本协议担保范围包括因主债权债务合同而产生的融资本金、利息、罚

息、需补足的保证金、复利、违约金、赔偿金、评估费、公证费、手续费、佣金、实

现债权的费用(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、财产保全费、差旅费、拍卖费、律师费用、

执行费用、税费等)、因保证人在本协议下违约而给银行造成的损失和债务人在主债

权债务合同项下的其它所有应付费用。

保证期间：债务人在主债权债务合同下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。

四、董事会意见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：

欢瑞影视的经营稳定，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，不会对公司发展产生不利影响。本

次被担保方未提供反担保，因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本公司对其具有绝对控制

权，为其担保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。

上述担保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，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出席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董

事审议同意并作出决议。因本次担保的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

11.37%，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%；被担保对象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显示资产负

债率超过 70%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，本公司

对欢瑞影视的本次担保需要提交股东会审议。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

截止到本公告日，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授权总额为 29,200 万元，

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比例为 33.19%；目前已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29,200 万

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比例为 33.19%；不含本次担保最近十二个月内累

计已发生的担保总额为 0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比例为 0%。

目前，公司不存在对公司之外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况，亦未发生逾期担保、涉

及诉讼的担保或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。

六、备查文件

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1 月 16 日


